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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減授鐘點基準表 

職稱 減授鐘點 

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圖書資訊長 
5 

院長、部主任、行政中心（室）主任、組長、秘書 4 

系主任、執行長、所長、教學中心主任、研究中心主任、實

習電台台長、執行秘書 
3 

二、其他相關規定(下列所稱小時均以週計算)： 

1. 專任教師除於聘任時與本校另有約定外，教師基本授課鐘點為：教授 8

小時；副教授 9小時；助理教授 10小時；講師 11 小時。 

2. 專任教師依上表減授鐘點者，每週授課鐘點不得低於 3 小時為原則。但

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原為 3 小時，若再兼行政者得以專簽陳校長核定後

酌予減授鐘點。 

3. 各學院院長基本授課鐘點標準：若該學院所屬系所超過 10 個(含)系所

(系所合一視為一單元)，基本授課鐘點得減 1 小時。 

4. 系、所主管基本授課鐘點標準：若該系所學生班級數超過 11 班(含)者，

基本授課鐘點得減 1 小時，超過 16 班(含)者，基本授課鐘點得減 2 小

時。 

5. 專任教師超授鐘點，每週不得逾 4 小時。 

計算方式如下： 

(1) 兼行政者：(基本授課鐘點-減授鐘點)+4 小時=校內外合併最高授課

上限。 

(2) 未兼行政者：基本授課鐘點+4 小時=校內外合併最高授課上限。 

6. (刪除)。 

7. 教師於研究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或華語文教育中心擔任行政職務者得減

授鐘點，但須計列該中心成本。 

8. 本校與本校衍生企業或校外機構合聘教師得以下列事項之一減授鐘點，

惟減授鐘點後教授基本時數不得低於 3 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基本時

數不得低於 4 小時。 



(1) 每週提供專業服務者：1 小時抵減 1 小時，2 小時抵減 2 小時。 

(2)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 SCI或 SSCI期刊(影響係數 1以上)學術

論文者：1 篇抵減 1 小時，2 篇抵減 2 小時。 

(3) 主持本校研究發展處登錄有案之產學合作案：金額達新台幣 15 萬元

者，抵減 1 小時，30 萬元者抵減 2 小時。 

(4) 基於學校發展與學生實習之需求，與醫療機構簽訂之合約中關於授

課基本時數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5) 基於學校發展與衍生企業推動之需求，與衍生企業簽訂之合約中關

於授課基本時數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9. 專任教師應以本校授課為優先，不得於校外兼課；但在不影響本職工作，

且符合所規定之校內職級基本授課鐘點者，並於事前簽請校長同意，方

得於校外兼課，惟僅以策略聯盟學校或其他特殊事由為限，每週不得超

過 4 小時，且併入本校最高授課鐘點計算。 

10. 職員不得在校外兼課，在本校授課鐘點上限 4 小時，並須於非上班時間

始得為之，但基於學校需要兼課者，得於上班時間公假兼課。 

11. 本校兼任教授最高授課鐘點每週以 7 小時為上限，其餘兼任教師最高授

課鐘點每週以 8 小時為上限。 

12. 日夜鐘點費之支給標準，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費核算辦法」辦理。 

13. 教師三學年內累計四學期或連續四學期未達基本授課鐘點者，由教務處

通知教師提出改善報告送交聘任單位教評會及院級教評會審議後，逕送

校教評會核備。 

14. 若有特殊，簽請校長核定。 

三、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